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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风 险 责 任 告 知 书

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：
您好，为了保障您申请住房保障的合法权益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现将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应履行的义务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，以书面形式告
知如下，请认真阅读并遵守：

一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义务
（一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申请住房保障，必须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

的条件，并遵守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（二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申请住房保障的过程中，不得有隐瞒事实、

欺骗的情形。
（三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所需填写的相关信息必须

真实有效，申请材料中涉及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签字的，必须是申请人及共同
申请人本人签字，未成年人或者无（限制）民事行为能力的，由监护人代签。

（四）申请人代表共同申请人向住建（保障）部门提供的联系方式必须保
证通信畅通，如有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，应当立即通知住建（保障）部门变更
新的联系方式，以保证申请人及时获得相关信息。否则，因通信不畅通产生的
后果由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自行承担。

（五）在住房保障申请审批过程中，住建（保障）部门根据工作需要，会
按照申请人所提供的联系电话联系申请人并告知相关事宜，申请人应当履行相
应的义务，不履行相应义务的，因此产生的后果由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自行承
担。

（六）住建（保障）部门有权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查，并
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申请人住所、单位、邻居等进行实地调查，申请人及共同
申请人必须积极配合。

二、风险提示
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提供虚假证件、材料或者隐瞒真实情况，以欺骗方式

申请住房保障的，住建（保障）部门有权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特此告知。

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已认真阅读风险责任告知书，了解并知晓相关事
项，同意遵守。

申 请 人（签字）：

共同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、 、

、 、

签字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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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诺 书

本人承诺所填写的本申请书内容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、有

效，不存在任何欺骗或者隐瞒，否则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并接

受处罚。

本人同意无论是否申请成功，本人均不要求退回本申请书及

提交的材料。

本人同意接受且无条件配合审核部门调查核实所填写的工

作、收入、住房、财产、纳税、社会保险费缴纳等情况，本人不

会提出任何异议。

本承诺书由本人自愿作出，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，自签字之

日起生效。

申 请 人（签字）：

共同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、 、

、 、

签字日期：


